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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不可擋的同志運動？

──從同志衝擊聖堂事件談起
關啟文

同志衝擊聖堂事件

天主教香港教區刊物《公教報》在二○○三年八月十日的頭版，刊載了文章反對同性婚姻。這基本上只是跟隨羅馬教廷最近發表的立場，但已引起同志團體極度不滿。「彩虹行動」和「青年公社」八名成員（為首的有Tommy仔陳諾爾和煒煒），在八月十七日到堅道天主教總堂抗議，並且一度衝入聖壇大叫「陳日君，無良心，打壓同志社群」等口號。兩名女同性戀者又在教堂內接吻。事件在全城引起爭論。

這種激烈行動令不少人對同志組織產生壞印象，例如電台「烽煙」節目裡聽到很多批評他們的聲音，就算自由主義者盧峰也批評說「言論自由並不意味有強迫他人聽意見的權利，更不意味個人可以強行衝入人家的地方或會堂……同性戀組織在開會時會容許神父闖入，強行要求他們放棄同性戀傾向嗎？」（〈同性戀組織錯入教堂錯抗議〉，《蘋果日報》，二○○三年八月十八日。）

但另一方面，事件亦引起社會關注同性婚姻的議題，很多人對同志的訴求表示同情，盧峰就同時說：「現時提出承認『同性婚姻』是完全有理由及有需要的。」一直與同志組織關係良好的何秀蘭議員更藉這機會旗幟鮮明爭取同性婚姻，並認為現在的婚姻制度不單不公義，更是對同志的經濟剝削。一些知識分子也有類似言論，而不少報章亦以很同情的角度訪問現時一對「模範」同志配偶：邵國華和吳展鵬（兩人都有教會背景，後者還唸過神學）。

同志組織是性革命先鋒

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同志運動，同志運動是全球性革命的重要成分，它不單爭取同性戀者的自由平等，更是在提倡一種激進的性哲學。如香港的「姊妹同志」的單張就鼓吹「多元性愛選擇」，「不設底線」。在論到亂倫、孌童等時，一份同志運動的教材說：「若果沒有人因此而受到傷害，又或是……參與的各方面都是自願……我們亦沒有權利去干涉和判斷別人……的生活模式。」即是說政府不應管制亂倫、孌童。

就以今次主角Tommy仔為例，他本身是男妓（見《蘋果日報》報道），也是積極提倡娼妓（性工作？）合法化的先鋒。當其他人不贊成濫交時，他會譴責他們是歧視喜愛「多元性愛」的人。此外，他和煒煒也公開鼓吹SM（如在《壹週刊》的訪問）。總而言之，他完全把性看作一種遊戲和追尋快感的工具，無論在何時何地以何方式，只要是當事人喜歡就沒問題，其他人不容置喙！

同志運動的霸氣

同志運動經常把同性戀者包裝為弱勢群體，但他們本身卻霸氣十足。當天主教指責他們不尊重宗教自由時，煒煒承認她們的行動雖然騷擾到教友，卻只是借用幾分鐘時間表達意見而已。但難道入銀行「借用」幾千萬幾分鐘就不是打劫？難道只要不超過五分鐘，市民都可隨意隨時這樣做？當然不可以！

又當被指責示威方法不文明時，Tommy仔說：「陳日君都係一個搞抗爭人，佢應該明白用乜形式抗爭，係由抗爭者決定。」這實在答非所問，問題不是抗爭手法由誰決定，而是手法是否合理。其實言下之意他是說，因為我們是被壓迫的一群，所以用什麼方法抗爭都是正當的。這種漠視法治和不尊重別人權利的說法叫人心寒。

甚至有電台主持人說他們是進行公民抗命，是可以接受的。這更是誤導，公民抗命是指當政府頒佈明顯和嚴重不公義的法例時，市民用和平的手法挑戰那條不公義的法例。同志衝擊聖堂的行為完全與公民抗命沾不上邊。

同志運動現正有席捲全球之勢，我們不可不察他們的激進議程，今天同志運動積極爭取以立法和制度性的改變，強制別人接受他們的訴求和價值觀。教會不能置身事外，假使我們今天還不發言，可能有一天再想發言時已不可能了（因被列為hate crime）。例如今年我在加拿大，就知道有姊妹因反對同性婚姻而被解僱。

教會的回應

因篇幅所限，我只簡略列出幾點：

1. 教會須要確立面對同志運動的立場，如怎樣看同性戀、同性婚姻和反性傾向歧視法。特別因為新教組織鬆散，更需要一些宗派（甚或跨宗派）成立由神學家和專業人士組成的委員會，去研究教會的立場和對策。

2. 今次事件看到有些人不明白和輕視宗教自由，我們要有意識地維護宗教自由，主動去爭取和澄清，讓社會明白這也是基本人權！

3. 我們要區分個人問題與政治問題，就同志本身，教會應積極開展牧養同性戀者的事工。

4. 就高度政治化的同志運動而言，教會應成立關注組，研究它們的訴求，若有不合理的，我們應加以批判。教會且要積極在社會和政治層面參與，維護公義和家庭制度。

正面回應同志運動吧，現在已是刻不容緩了。

（作者為香港性文化學會主席、浸會大學宗哲系助理教授）

（原載《宣訊》第45期〔香港：宣道會香港區聯會，2003年9月〕）
豬肉．食權．宗教自由

──寫在同志衝擊教堂後

朱小海

從前，在東南亞某國度裡，「歌斯拉教」領袖「嘩啦啦」向信徒重申不可吃豬肉的禁令，並囑咐信徒，若政府有任何有關食肆豬肉與牛肉不分廚的政策，信徒有權行使其公民權反對，反正民主社會大家都有權用合法的途徑爭取其權益。

然而「愛吃肉運動」卻認為這是干犯其食權──人生而有食權，至於吃什麼和怎樣吃，則不設底線──，決定衝擊其總堂「清蒸堂」。就在信徒敬拜「呼啦啦」真神時，一群愛吃豬肉的人士衝進清蒸堂，公然在堂內大吃豬肉乾，並且高呼：

「嘩啦啦無良心！」

「清蒸堂要向我們道歉！」

很多信徒感到受冒犯。示威者擾攘一番後才離開，事件在社會上造成頗大的回響，食權議題又再重提。

歌斯拉教徒「唏哩嘩啦」說：「現在吃豬肉已非刑事化了，然而傳統上我們都視豬肉為不潔淨，別人有權吃豬肉，我們也無權制止，但為什麼他們就一定要我們全盤接受吃豬肉，並認為若不接受就是歧視？這豈不是干犯別人的良心自由、宗教自由？譬如說有人就是不喜歡吃榴槤，你總不能強迫他說榴槤又香又好吃吧？這不是很霸道嗎？其實社會上對吃豬肉者並沒有什麼具體的歧視行為，那位歌星『豬肉榮』不是受到全民愛戴嗎？縱然我們反對吃豬肉，也沒有因為他吃豬肉而否定他的其他貢獻吧？」

有前衛知識分子則批評嘩啦啦不能與時並進。

歌斯拉教徒「咇哩吧啦」說：「我覺得這些學者很奇怪，既然他們相信多元、講求寬容，為什麼就一定要別人改變自己的立場以迎合潮流？到底他們還尊不尊重別人的宗教自由？難道他們認為自己相信的就是絕對真理，順我者開明、逆我者僵化？這豈不是有違他們所信奉的多元思想？只能贊成不能反對又算什麼言論自由？如果有一天大家以吃貓貓狗狗為潮流，並視之為正常，我們也要附和才叫開明嗎？我們東方人愛吃內臟，而西方人卻不，事實也證明多吃內臟對身體不好，我們有權繼續吃不健康的食物，卻不見得西方人一定得同意我們的食法才算開明。最受不了的是他們要求將『炸豬腦』列入法定學生營養午餐中，又批評反對者是剝削其食權。這真是濫用食權！」

唏哩嘩啦覺得對極：「咇哩吧啦，為免蝕底，不如我們到『愛吃肉運動』辦事處示威，有來有往嘛！」

咇哩吧啦緊張起來：「千萬不可！萬萬不可！你知道那些『豬佬』和前衛知識分子有多雙重標準啦，同樣是示威，他們衝擊我們，就叫人權；我們去衝擊他們，就會被標籤為侵犯人權！」                             （作者為香港性文化學會成員）

（原載《宣訊》第45期〔香港：宣道會香港區聯會，2003年9月〕）
PAGE  
1

